三亚市海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责任清单

[bookmark: _GoBack]目   录

1、 部门职责登记表
（按保密要求，不做公开，如有需要请与区委编办联系了解）
二、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表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（一）对领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监督检查
四、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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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表

	序号
	管理事项
	相关部门
	职责分工
	相关依据
	案例

	1

	发放义务兵家庭优待金
	区人武部
	负责提供上年度征集新兵人数
	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海南省军区司令部关于印发海南省征兵工作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琼府办﹝2016﹞196号）
	小明于2019年参军入伍后，2020年区人武部将小明的名单报送至退役军人事务局，退役军人事务局电话核实后，将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打到其本人家属银行卡上。

	
	
	
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	负责发放优待金。
	
	

	2
	发放大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金
	区人武部
	负责提供本年度大学生入伍名单。
	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 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武装部关于海棠区2019年征兵准备工作安排的通知（海棠府﹝2019﹞42号）。
	小明是一名大学生，参军入伍后，人武部将其姓名报至退役军人事务局，退役军人事务局经核实后，将入伍奖励金发放给小明本人。

	
	
	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	负责发放奖励金。
	
	


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（职权名称：对领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监督检查）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领取抚恤金、优待金、补助金的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。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是否及时准确的拨付给本人账户。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督导检查，每年年末不定期抽查。
1、 监督检查措施
（一）对各项优待抚恤资金依次进行检查；
（二）依据各项资金发放对象的投诉举报进行检查。
 五、监督检查程序
（一）查验相关证件、证明材料；
（二）查看资金发放记录。
六、监督检查处理
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应责令相关人员改正或限期整改。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出处理。



四、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主要内容
	承办机构
	联系电话

	1
	退役军人信访稳定工作。
	负责接待退役军人群体来信来访，调查办结信访事件。
	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	88203398

	2
	退役军人就业创业、教育培训和随军家属创业就业。
	每年举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；组织当年退伍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、创业培训。
	退役军人服务中心
	88203398

	3
	提供退役军人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。
	开展退役军人事务政策、法规宣传工作。

	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
	38888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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